
附件1(僅供莒光國小申請) 

 

 

112學年度新北市書法教學師資專業成長課程實施計畫 

 
一、實施目的: 

      

二、實施方式:   

  

三、實施內容: 

 (一)實施時間:請敘明研習時間，據以核算補助上限。 

 (二)研習地點:請擇選較便利於全市教師參加的地點。 

 (三)課程內容:請敘明課程主題、參與學校、預估參與人次及師資簡介(應含教學人員相關 

              學經歷認證及各體書法作品各2張)。 

四、預期效益: 

五、經費需求: 

 
 
 
 
 
 
 
 
 
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局(處)長 

  
 
 
 
 
 
 
 
 
 



附件 2 

 

112 學年度新北市○○區○○國民中(小)學推動書法教育實施計畫 

一、學校背景資料 

全校班級數 
 曾申請通過書法

教育計畫之年度 

□            年度 

□ 首度申請 

學生數/教師人數 

 

書法社團 

□無(免續填)   □有 

參加學生年級:      

參加人數：        位 

書法專長教師 

校內教師：        位 
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

外聘教師：        位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書法專科教室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間 

書法固定教學時數 

(請檢附班級課表) 

□ 無(免續填)         □

有 

□三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□四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□五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□六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□七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□八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□九年級：每學期     節 

申請經費 

經常門：           元 

資本門：           元 

總   計：           元 

推動書法教育特色  

書法教育宣導網址 
□ 無   

□ 有：http: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/電話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e-mail:               

 

推動書法教育 

小組召集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e-mail:               

 



二、實施目的: 

 

三、實施方式:   

 

四、實施內容: 

 (一)實施時間:請敘明上課時間，據以核算鐘點費。 

 (二)課程內容: 

   1.請依縣市特色主題規劃，申請學校應派員參加縣市辦理之書法教學師資專業成長課 

     程，並於返校後實施相關課程。 

   2.請敘明課程主題、師資簡介(含教學人員相關學經歷認證及各體書法作品各 2張)。 

   3.授課師資以通過國立及私立大專校院辦理之認證者優先聘任，請檢附相關資料。 

   4.申請「設置書法教學特色學校」應結合校訂課程，並應具有帶動周邊學校推動書法教 

     育之整體規劃，另須檢附成立跨校社群、研習增能機制等資料。此外，須有課發會會 

     議紀錄或課表佐證至少有一個學年或全校實施書法或硬筆書法教育，始得申請。 

   5.課程規劃可奠基於歷年成果，持續強化深耕校園書法教育效益，請檢附歷年通過申請 

     之成果資料(首次申請者免附)，並檢具校內審查會議紀錄。 

  

五、預期效益: 

 

六、經費需求:請依計畫申請項目填表。 

 

 

 

 

 

申請學校名稱(全銜)： 



計畫名稱：  設置書法教學特色學校 

項目 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
縣(市)政府 

初審金額(元) 

    
項目如為資本門，請於說明

欄備註。 
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   計    

承辦人    
 
            
 
 
單位主管 

  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              校長 縣(市)政府 
承辦人 

   

 

 

申請學校名稱(全銜)： 



計畫名稱：  遴聘書法專長教學人員/寒暑假營隊/辦理書法教學活動 

項目 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
縣(市)政府 

初審金額(元) 

鐘點費    

1.請參考行政院講座鐘點費支給

表，並依所聘教學人員學術地位、

課程內容及延聘難易程度等相關

條件，本撙節原則審慎編列。 

2.授課對象如為學生，每小時鐘點

費高於每小時 400元者，請補充說

明，並檢具相關證明。 

3.規劃於彈性課程時間辦理者，請

檢附實施課表。 

 

交通費      

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     

雜支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   計    

承辦人 
 
            
 
 
單位主管 

  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

             校長 縣(市)政府 
承辦人 

 


